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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是完善产权保护制度最重要的内

容，也是提高我国经济竞争力的最大激励。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从国家战略高度和

进入新发展阶段要求出发，全面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促

进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推动构建新

发展格局。企业作为推动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的重要力量，

其对知识产权保护及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青岛知识产权

法庭切实提高政治站位，紧紧围绕省委、市委决策部署，积

极回应企业的司法需求，对近三年来的涉企业知识产权案件

进行梳理，从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不正当竞争、知识

产权合同纠纷等方面分析了案件的特点及发现的问题，提出

有针对性的对策和建议，促进企业有效防范法律风险，规范

知识产权应用与保护，营造公平有序的营商环境，为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的实施提供有力的司法服务和保障。

一、涉企业知识产权案件基本情况

2018 年至 2020 年，青岛知识产权法庭受理涉企业知识



产权案件 5039 件，占全部案件的 99.06%，其中，专利权案

件 1150 件，商标权案件 1522 件，著作权案件 1864 件，不

正当竞争案件 121 件，知识产权合同案件 247 件，植物新品

种等其他案件 135 件。审结 5113 件，从结案方式来看，判

决 2198 件，调解 280 件，撤诉 2278 件,其他结案方式 357

件。从涉诉标的额来看，10 万元（包含 10 万元）以下案件

3787 件，10-50 万元（包含 50 万元）案件 691 件，50 万元

以上案件 561 件。

图 1：涉企业知识产权案件案由分布
图 2：涉企业知识产权案件结案方式分布

图 3：涉企业知识产权案件标的分布



（一）涉企业专利权案件审理情况

2018 年至 2020 年，青岛知识产权法庭受理涉企业专利

纠纷案件 1150 件，占全部专利权案件的 97.87%。审结 1104

件，从结案方式来看，判决 393 件，调解 54 件，撤诉 603

件，其他 54 件，调撤率 59.51％。从涉诉标的额来看，10

万元以下案件 759 件，10-50 万元案件 206 件，50 万元以上

案件 185 件，其中最高金额达到 9998 万元。从案由来看，

专利权侵权案件 1085 件，占涉企业专利权全部案件 94.35%，

专利权权属案件 36 件，专利权合同案件 22 件，确认不侵害

专利权案件 4 件，职务发明创造奖励报酬案件 3 件。

图 4：涉企业专利权案件结案方式分布 图 5：涉企业专利权案件标的分布



图 6：涉企业专利权案件案由分布



（二）涉企业商标权案件审理情况

2018 年至 2020 年，青岛知识产权法庭受理涉企业商标

权案件共 1522 件，占全部商标权案件的 99.09%。审结 1671

件，从结案方式来看，判决 801 件，调解 99 件，撤诉 650

件，其他 121 件，调撤率 44.82％。从涉诉标的额来看，10

万元以下案件 1011 件，10-50 万元案件 287 件，50 万元以

上案件 224 件，其中最高金额达到 1510 万元。从案由来看，

商标权侵权案件 1514 件，占涉企业商标权全部案件 99.4%，

商标权权属案件 3 件，商标权合同案件 4 件，确认不侵害商

标权案件 1 件。

图 9：涉企业商标权案件案由分布

图 7：涉企业商标权案件结案方式分布 图 8：涉企业商标权案件标的分布



（三）涉企业著作权案件审理情况

2018 年至 2020 年，青岛知识产权法庭受理涉企业著作

权案件 1864 件，占全部著作权案件的 99.7％。审结 1866 件，

从结案方式来看，判决 805 件，调解 67 件，撤诉 923 件，

其他 71 件，调撤率 53.1％。从涉诉标的额来看，10 万元以

下案件 1758 件，10-50 万元案件 68 件，50 万元以上案件 38

件，其中最高金额达到 2000 万元。从案由来看，著作权侵

权案件 1841 件，占涉企著作权全部案件 98.8%，著作权权属

案件 13 件，著作权合同案件 9 件，确认不侵害著作权案件 1

件。

图 12：涉企业著作权案件案由分布

图 11：涉企业著作权案件标的分布图 10：涉企业著作权案件结案方式分布



（四）涉企业不正当竞争案件审理情况

2018 至 2020 年，青岛知识产权法庭受理涉企业不正当

竞争纠纷案件121件，占全部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件的98.37%。

审结 101 件，从结案方式来看，判决 52 件，调解 9 件，撤

诉 35 件，其他 5 件，调撤率 43.56%。从涉诉标的额来看，

10 万元以下案件 28 件，10-50 万元案件 39 件，50 万元以上

案件 54 件，其中最高金额达到 8135 万元。从案由来看，侵

害商业秘密案件 29 件，擅自使用他人企业名称、姓名案件

27 件，擅自使用知名商品特有名称、包装、装潢案件 22 件，

商业诋毁案件 6 件，虚假宣传案件 3 件，仿冒案件 6 件，垄

断案件 1 件，因恶意提起知识产权诉讼损害责任案件 3 件，

其他不正当竞争案件 24 件。（擅自使用他人企业名称、姓

名与擅自使用知名商品特有名称、包装、装潢两类案件中权

利人同时主张商标权侵权的，统计至商标权案件中。）

图 13：涉企业不正当竞争案件结案方式分布 图 14：涉企业不正当竞争案件标的分布



图 15：涉企业不正当竞争案件案由分布



（五）涉企业知识产权合同案件审理情况

2018 年至 2020 年，青岛知识产权法庭受理涉企业知识

产权合同案件 247 件，占全部知识产权合同案件的 98.8 %。

审结 105 件，从结案方式看，判决 54 件，调解 20 件，撤诉

21 件，其他 10 件，调撤率 39.04%。从涉诉标的额来看，10

万元以下案件 106 件，10-50 万元案件 86 件，50 万元以上

案件 55 件，其中最高金额达到 4120 万元。从案由来看，特

许经营合同案件 131 件，占 53.04% ，技术合同案件 61 件，

计算机软件开发合同案件 47 件，其他合同案件 8 件。（专

利权、商标权、著作权合同案件统计至专利权、商标权、著

作权案件中。）

图 16：涉企业知识产权合同案件结案方式分布 图 17：涉企业知识产权合同案件标的分布



图 18：涉企业知识产权合同案件案由分布



二、涉企业知识产权案件特点

（一）专利侵权案件技术含量不断提升

随着企业对技术成果等知识产权保护意识的增强，我国

的专利申请量持续增长，同时知识产权质量不断提高，市场

价值不断提升，反映到司法领域的表现主要有：一是法庭受

理的涉企业专利纠纷案件数量，特别是专利侵权案件持续保

持增长态势，科技创新程度最高的发明专利案件增幅明显；

二是案件诉讼标的额大幅提高，如数据景观公司与美国苹果

公司等侵犯发明专利权纠纷、歌尔股份有限公司与苏州敏芯

微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侵犯发明专利权纠纷等案件，诉讼

标的额均超过 1000 万元，CJ 第一制糖株式会社与诸城东晓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侵犯发明专利权纠纷案，诉讼标的额近亿

元，接近青岛知识产权法庭受理案件标的额上限；三是案件

所涉技术领域广泛，既有与前沿科技创新息息相关的医药、

基因、通信、机械等领域，也有与老百姓衣食住行密切相关

的小家电、生活用品等，专利已经深入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

方方面面。

（二）商标侵权方式更为复杂隐蔽

各种商标侵权手段层出不穷，如将他人驰名商标作为自

己企业名称中的字号，在经营场所或在产品展示、广告宣传

中突出使用；将他人商标作为企业名称注册空壳公司再授权

第三方使用；将与他人注册商标近似标识注册为商标或进行



著作权登记后使用；将与他人注册商标近似的标识注册为域

名等等，较之以往假冒注册商标等简单直接的侵权行为，这

些侵权方式更为隐蔽、复杂，不但增加了权利人维权和举证

的难度，更对法院准确认定事实，正确适用法律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例如，在“捷能”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案中，被

告在百度搜索引擎上将“捷能”“青岛捷能”等关键词的搜

索结果指向自己网站，意在利用“捷能”商标的知名度对自

己同类产品进行广告推广从而误导消费者。“喜力”商标侵

权及不正当竞争案中，被告将与原告产品包装近似的包装盒

申请为外观设计专利，试图以权利冲突为由阻却原告权利的

行使，以合法的形式掩盖非法的目的。

（三）涉网络著作权侵权案件呈高发态势

在网络自媒体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企业在微信公众号、

网站、电子商务等方面使用未经授权的图片、文章、视频等，

极易构成著作权侵权。例如，网络播放成为影视作品传播的

新选择，各类影视作品纷纷通过视频平台进行播放，甚至是

“首播”，未经合法授权播放影视作品的侵权行为也随之出

现。优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与青岛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青

岛市分公司及广东省分公司侵犯热播剧《大军师司马懿之军

师联盟》信息网络传播权案中，青岛知识产权法庭依据权利

人申请发布诉前禁令，一审判决被告赔偿 1575 万元，及时

制止了网络盗播行为，取得良好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同时，



新技术的发展也给著作权案件审理提出新的要求和挑战，急

需司法作出积极回应，如“IPTV”是“三网融合”环境下一

种新型信息传播技术，由该技术引发的著作权侵权纠纷近年

来争议不断，在浙江天猫技术有限公司、优酷信息技术（北

京）有限公司与北京优朋普乐科技有限公司等侵犯著作权一

案中，法院认为，“联通 IPTV 爱青岛”平台上播出电视剧

《春风十里不如你》系未经原告许可，以有线方式向公众提

供电视剧，使公众可以在个人选定的时间观看电视剧的行

为，属于对原告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侵犯。

（四）不正当竞争行为表现形式日益多样化

新类型不正当竞争行为层出不穷，涉及范围越发广泛。

除因员工离职等原因引发的侵害商业秘密、擅自使用他人企

业名称、知名商品特有包装装潢等传统案件之外，伴随着电

商网络的快速发展，不正当竞争行为以各种新的形式不断出

现，司法需要在保护自由竞争和维护正常市场交易秩序中寻

求平衡，作出公正的判决。例如，杭州嘉洁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与青岛好省优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不正当竞争案中，被告在

原告的“好省”APP 已经具有一定影响的情况下，将其开发

的 APP 命名为“每日好省”，极易造成相关公众的混淆。青

岛裕鸿食品配料有限公司与青岛花帝食品配料有限公司等

商业诋毁案中，被告将未生效的判决截取部分上传至公众

号，并对原告做负面评价，系利用互联网传播速度快、范围



广的特点，传播误导性信息的行为，损害了原告的商业信誉

及商品声誉，构成不正当竞争。

（五）特许经营合同案件情况纷繁复杂

涉企业知识产权合同案件中，特许经营合同占比最高，

占合同类案件的 53.04%。疫情发生后，此类案件上升明显。

特许经营合同案件常批量出现，多涉及服务行业，如“量子

波动速读”“尚客优”“煮元张”等商标。特许经营纠纷多，

一方面是由于特许经营品牌涉及行业分布广泛，不断推陈出

新，已经成为一种发展快、渗透性强的商业模式，且经营门

槛较低，经营者往往抱有较高的心理期待；另一方面是由于

特许经营监管机制不完善，信息披露不对称甚至故意隐瞒，

合同约定不明确，经营者对投资风险缺乏理性判断，盲目投

资。在这类案件中，多为被特许人主动提起诉讼，其在特许

人宣传营销过程中常常冲动签约，甚至没有书面合同，在认

为获得的是虚假信息、夸大宣传，或未取得预期收益后要求

在合同到期之前解除合同。由特许人提起的诉讼较少，通常

为未缴纳特许经营费，或合同到期后被特许人仍继续使用特

许经营资源。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法院需要结合特许经营内

容、双方过错程度、合同履行情况等综合加以判断。

（六）商业化维权诉讼较多但已呈下降态势

这类案件多为诉讼标的额较小、案情较为简单的侵犯著

作权、商标权、外观设计专利权案件，尤其是涉 KTV 音乐电



视作品著作权侵权、图片类著作权侵权案件。这类案件中，

通常由原始权利人授权给专业维权机构主张权利，原告通过

长期维权积累一定诉讼经验，熟悉相关法律规定，证据收集

较为全面，胜诉率较高。侵权行为人往往为辨识能力较弱的

小微企业或个体工商户。原告常常针对同一知识产权客体，

对不同侵权主体，在多个地区集中“地毯式”维权甚至是重

复维权，容易引发社会矛盾。随着司法政策的调整，鼓励权

利人直接针对制造环节溯源维权，此类案件已呈下降趋势。

三、涉企业知识产权案件反映的问题

（一）部分企业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淡薄

在商业经营活动中，部分企业存在“拿来主义”“免费

使用”等错误心理，未经权利人合法许可，将他人享有著作

权的作品、商标、特有包装装潢等知识产权用于自身商业宣

传及经营，“搭便车”“傍名牌”“走捷径”现象突出。特

别是在网络时代，部分企业漠视他人知识产权，或明知侵权

却抱有侥幸心理，随手使用或转发网络资源，虚假宣传引起

相关公众混淆和误解，未经许可下载盗版软件进行开发设计

和商业经营，导致陷入被诉侵权的“雷区”，不仅承担了高

额的赔偿，而且严重影响了企业声誉和正常的生产经营活

动。

（二）部分企业对知识产权管理不规范

部分企业在日常经营中忽视对知识产权的管理，缺乏相



应管理机构和制度。如没有对著作权、商标权等及时登记和

申请，不注意原始资料的记录与留存；自主知识产权培育意

识不强，缺乏对“同族专利”“防御性商标”等的系统规划；

没有及时把发明创造申请为专利加以保护，专利申请日前在

学术交流、论文著作、展会宣传中公开，导致丧失新颖性；

没有明确约定合作作品、职务作品等权属问题，导致权属问

题出现争议；知识产权转让、许可流程等不规范，约定内容

不明确，导致后期诉讼发生，增加败诉风险；企业登记字号、

注册商标时缺乏对他人注册商标特别是知名商标的合理避

让，从而埋下被控侵权的隐患；未合理确定商业秘密的内容、

形式、范围，保密措施不到位，大多数企业的保密措施仅为

劳动合同中的保密条款。

（三）部分企业知识产权专业化水平亟需提升

部分企业盲目追求专利数量，而不重视质量，专利文献

撰写仅以获得专利授权为目的，专利保护范围过小或无法解

读，导致在诉讼中无法得到保护。如艾克森（江苏）节能电

热科技有限公司与青岛中邦凌电器有限公司侵犯发明专利

权纠纷中，法院认为“无涂层的选择性远红辐射加热元件”

这一技术特征表述不明确，无法进行侵权比对，进而驳回原

告诉讼请求。有的企业在对专利权利要求解读过程中，未能

正确理解专利侵权中的“全面覆盖原则”，认为技术特征越

多，保护范围越大。部分企业在申请商标时，常常着眼于眼



前效果，使用通俗易懂的词汇，而非使用“臆造词”，不但

容易导致侵犯他人已有商标或企业名称，还容易导致商标培

育多年后被“合理使用”，甚至成为“通用名称”。

（四）部分企业知识产权维权及应诉能力有待提高

在发生纠纷之后，部分企业忽视知识产权诉讼维权的重

要性，利用公证等方式积极调查取证的意识不强，关键证据

自行取得或者没有体现出核心内容，导致举证不利进而败诉

或获赔较低。部分被诉企业消极应诉，或阻挠法院证据保全，

进而导致举证责任的转移，承担败诉后果。在“长碳链二元

酸”专利侵权案中，法院认为，涉案产品制造方法证据由被

告掌握，在被告拒不提供其生产工艺、拒绝配合法院取证的

情况下，原告提交的证据相互印证，可以推定被告的生产工

艺包含了与涉案专利权利要求记载的全部技术特征相同的

技术特征，因此认定被告的行为构成侵权。

四、对策和建议

（一）健全企业知识产权管理制度

一是健全企业专利管理制度，对较为成熟的技术方案要

在第一时间申请专利，避免在申请之前以各种方式公开，最

大限度降低他人在专利申请日前获取技术的可能性。二是健

全企业品牌培育制度，积极培育企业自主品牌，积极注册并

维护推广自己的商标，通过提高产品质量、扩大宣传，切实

提升企业商誉和市场竞争力。三是健全企业著作权管理制



度，加强对内部软件、文字、图片、影像等著作权作品保护，

及时进行著作权登记，保护原创作品。对职务作品、合作作

品、委托他人创作的作品，应当签订书面委托合同，细化相

关权利义务。

（二）设置专门的知识产权管理机构

一是根据企业实际情况，选择在研发、法务、管理等部

门设立专门的知识产权管理机构，使其与技术部门、市场部

门、经营管理部门等密切联系，确定正确的知识产权保护和

发展策略。二是吸纳高素质的知识产权人才，对内加强企业

著作权、商标权、专利权等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对外提升对

侵权行为的快速反应能力。三是加强对涉及知识产权合同的

审查力度，严把合同关，明确权利义务，细化合同重要条款，

提前防范法律风险。四是加强对企业技术秘密的保护力度，

对于不适宜或不愿申请专利的技术秘密，充分做好保密工

作，采取与技术秘密相符的保密措施，强化对涉密人员的分

级管理和监督。

（三）建立健全企业知识产权风险防控机制

一是加强知识产权风险防控意识，严格设定相应流程，

对涉及知识产权的资料进行严格审查，切实防范未经许可使

用他人作品、商标、软件、包装装潢等用于企业宣传、生产

经营的情况发生。二是加强诉讼风险应对管理工作，选择合

理的诉讼应对策略。如果确认侵害他人合法权益，应及时删



除侵权作品或停止侵权行为，最大限度降低对企业声誉的影

响，并积极与权利人沟通和解。如果遭遇恶意诉讼，更应该

积极应诉，保护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合法权益。三是善于运

用多种救济手段保护知识产权。如对一些难以取得的证据，

可通过申请法院证据保全、电子数据认证等方式来固定证

据；通过向法院申请诉前禁令及时制止侵权行为，避免合法

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通过财产保全防止侵权人转移财

产；通过公证取证提高证据效力等。四是借助专业机构或行

业协会的帮助，利用专业组织的丰富经验，合理合法维权，

多元化解纠纷，提高维权效率。

（四）努力树立守诺重信的良好企业形象

企业应注重对自身行为的约束和管理，用良好的企业形

象提升市场的竞争力和品牌的效益。一是企业在经营活动中

要尽到妥善合理的注意义务。合理避让他人在先权利，防止

“搭便车”行为，严格禁止假冒他人商标、故意侵害他人著

作权、专利权的违法行为。二是严格规范履行涉知识产权合

同义务。如在特许经营活动中，特许人要保证权利来源清晰，

真实准确地履行披露义务，做好向商务主管部门的备案工

作。三是树立谨慎交易观念。在签订合同前，企业应对交易

对象及交易标的背景资料进行充分的基础调查，理性分析合

同项目的投资价值与未来前景，借助各类知识产权官方网站

查明合同重要信息，做出理性的投资经营决策。


